
25

五、服务承诺

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合同，如有违反，我方愿意接受相应处罚或

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

（格式自拟）

优惠条件的承诺

辉县市冀屯镇人民政府（采购人）：

我公司承诺如下：

（1）承诺严格按照图纸、相关规范等要求进行施工、替招标人排忧解难、协调周边

关系，且措施合理可行：

确保施工期间和村民处理好关系，不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出现工期内、外村民围堵甲

方或市政府部门，否则，愿意向采购人支付违约罚金且承担一切后果。

工程施工中承诺

①、保证严格按图纸、相关规范施工，并达到合格标准。

②、制定施工工期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责任制，配备足够的安全生产设备和人员，并认真

落实各项施工加速管理规定。

③、所有工程建设施工作业人员均提前做好工期提速准备，做好思想工作。

④、保证在工期内，安全、保质、高效的完成此次施工任务。

⑤、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签定工程承包合同，在施工设备进场施工条件完善后，我方定

会根据现场需求按时完工。

（2）承诺按时发放工资，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承诺：

我方在此声明，如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工程项目按照国家规定、合同要求支付农民工

工资，决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发生违反规定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造成农民工

上访，本单位愿意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建设、公安等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和

处罚决定。

（3）工程保修期内、外的优惠及服务承诺：

1.1保修期内

1.1.1质保期内，我公司承诺将坚持贯彻落实《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对工程进行保修，

并且保修期在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定期对工程进行回访，，我公司保证在接到业主质量

问题后立即派人维修，确保24小时内解决问题。

1.1.2在工程保修期内每年至少要回访二次，第一次在交工后半年内。

1.1.3工程回访或维修时，由公司工程部建立该工程的回访保修卡，工程部根据工程情

况安排回访计划，确定回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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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保修期外

1.2.1工程交付后建立保修业务档案，服务保修小组成员由工程经验丰富、技术好、处

理问题能力强、工作认真的原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组成。配合业主做好保修工作，

向业主提供详尽的技术说明资料。

1.2.2保修小组在接到业主维修要求后，立即到达现场与业主商定处理办法，能立即处

理的，保证在1～3日内给予解决，需有关部门配合方可解决的问题应上报项目管理部，及

时妥善处理，决不影响业主正常使用。

1.2.3技术部将对保修工作进行技术指导，项目管理部进行过程监督、质量控制，物资

部及时供应保修工作所需用的材料、机械、工具，全力以赴组织维修工作，做到令业主满

意。

1.2.4若业主对我们的接待及维修人员行为、维修速度、维修结果等方面不满意或对我

们的工作有建议，可以: ①填写意见反馈卡、或② 拨打单位项目管理部电话。我单位将认

真对待、落实整改，达到业主满意。

1.2.5保修实施时，认真做好成品及环境卫生的保护工作，做到工完场清，达到业主满

意。

（4）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不以降低材料产品技术性能的基础上，以选择最佳技术

材料产品为原则，使用于本工程项目。

（5）我公司承诺确保施工安全，承诺生产安全零事故，施工全力配合到位，保证如期完

工，否则愿意向采购人支付违约罚金且承诺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 河南钰博建设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2025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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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尽责承诺

辉县市冀屯镇人民政府（采购人）：

我单位承诺，中标后保证拟派项目管理人员按时进场，开工后根据进度计划编制材料采购计划，确保

满足工程进度的要求；必要的机械设备根据施工进度计划，依次进场；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严格

质量管理，确保高质量完成工程。

一、为了保障项目高质量完成，采取以下策略措施：

1. 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在项目启动阶段，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明确项目的目标、里程碑和关键任

务。确保项目团队和相关利益相关方都清楚项目的整体框架和时间安排。

2. 分配适当的资源：根据项目计划和需求，合理分配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确保项目团

队具备完成项目任务所需的能力和资源支持，并合理利用资源以提高工作效率。

3.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项目团队之间和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和

共享。定期召开会议、使用协作工具或沟通平台，促进项目团队的协作和信息交流，以减少沟通误差和提

高工作效率。

二、具体保证技术措施如下：

1.1项目管理人员落实到位的承诺及技术保证措施

（1）我单位承诺，中标后拟派项目管理机构关键岗位人员（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

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施工员、检测员等）按时在岗进场组织施工，确保履职尽责。

（2）在接到开工通知后7日内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现场施工人员与投标

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并保证常驻现场，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不得同时离开现场。

（3）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的事先同意，投入人员不得随意调换。如确属需要，须选派在资历和能力等

方面不低于其前任的人员报请监理人审核，并经发包人审批后方可替换。

（4）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保证在施工场地。

1.2关键岗位人员（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

施工员、检测员等）更换履职尽责承诺

（1）我单位承诺，项目部主要组成人员，在工程开工前10日内全部到达施工现场，保证不在其他工地

兼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以上人员原则不得变动，若确需变动，应向发包人和监理单位提交人员变

动报告，取得书面批准后执行；对于不称职的施工管理人员，发包人有权更换，在接到发包人人员变

更通知后应立即给予更换，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负责。

（2）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更换管理人员。

1.3我单位承诺，未经甲方许可不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

1.4保证在工期内，安全、保质、高效的完成此次施工任务。

三、承诺事项落实不到位的处理措施承诺如下：

1、问题整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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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招标方、监理方发现我方未履行承诺事项（如材料质量不达标、进度滞后、管理失职等），承诺在

收到书面通知后12小时内提交整改方案，24小时内启动整改。整改过程接受全程监督，直至问题彻底解决。

因承诺未落实导致的直接损失（如返工、工期延误、第三方索赔等），由我方全额承担，并按合同约定支

付每日1000元的违约金。若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安全事故，除承担法律责任外，自愿接受合同价1%的罚金。

2、管理责任追究

对因失职导致承诺未落实的责任人（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

员、资料员等），按公司制度追责，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处罚、岗位调整、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理结果在7

日内向招标方书面通报。若关键岗位人员（如项目经理）履职不力且整改无效，承诺在3日内更换符合资质

要求的人员，并报招标方审批。

3、违约后果承诺

若同一问题累计发生2次以上，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自愿接受招标方以下处罚：

1、暂停工程款支付；

2、扣除已完工程款 2 %

若因我方原因导致项目重大风险或合同解除，自愿承担退出成本，并放弃追究相关权益。

供应商名称： 河南钰博建设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2025 年 7 月 14 日


